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021年度对

贵阳市、贵安新区预拌混凝土

质量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省

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开展预拌混凝土质量提升行动，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

预拌混凝土生产和使用，落实质量责任，促进预拌混凝土行业健

康发展，按照《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2021 年预拌

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的通知》安排，在企业自查自纠和各市（州、

新区）专项检查的基础上，我厅第 1 检查组于 2021 年 11 月 16

日至 19 日对贵阳市、贵安新区开展了 2021 年度预拌混凝土质量

专项检查，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此次检查采取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及“建筑工地倒查的方式”，

重点抽查在建项目预拌混凝土质量及其所对应的预拌混凝土企

业，共抽查了 4 家预拌混凝土企业，分别是：贵州大远混凝土有

限公司、贵州广润混凝土有限公司、贵阳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、

贵州海砼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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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检查情况来看，大多数企业建立了质量安全生产体系，预

拌混凝土企业试验设备配置比较齐全，试验环境满足控制要求，

实验室人员基本能够到岗履职。

二、共性问题

（一）预拌混凝土生产环节存在的问题

1.企业基本条件方面。部分企业提供的净资产不足，主要运

输设备为租用，关键技术岗位人员缺失，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

2.试验室技术管理方面。混凝土成型不满足标准要求的温控

条件，原材料试验无相关台账，原材料试验项目不全，试验签字

人员与报告不一致，原材料检测技术人员技术水平较低，实验室

检定/校准/自校不规范，使用水泥品种发生变化未重新进行配合

比设计，配合比试配未按照设计水灰比±0.05 的要求进行，未对

抗渗等特殊混凝土进行配合比设计，设计配合比与施工配合比存

在较大的差异，试验原始记录、报告、混凝土试块未连续编号，

未定期对混凝土抗压强度进行统计分析。

3.生产管理方面。拌合物称量系统自检方法不正确，未按照

要求签发配合比通知单和配合比调整通知单，缺少原材料采购台

账，原材料标识牌不清晰，缺少设备零点校准记录，缺少原材料

计量记录。

（二）预拌混凝土使用环节存在的问题

1.建设单位方面。工程质量首要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存在部分

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混凝土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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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及混凝土实体强度进行检测。

2.施工单位方面。存在部分施工单位不能提供预拌混凝土进

场检测和使用台账；未配备振实台、养护室或养护箱，混凝土成

型和养护条件不符合要求；未能提供试件留置方案和试验计划；

混凝土试件标识不全，缺唯一性标识、工程名称等信息。

3.监理单位方面。存在部分监理单位未对试验计划进行审核

并监督落实，不能提供审核材料；未按监理实施细则对混凝土养

护过程进行旁站，不能提供混凝土养护巡视记录。未对混凝土构

件拆模条件进行审核，不能提供混凝土拆模条件审核记录。

（三）预拌混凝土监管环节存在的问题

1.对预拌混凝凝土企业监管工作不均衡，仅从机构资质、人

员、设备等方面进行监管，缺少对企业内部质量管控体系的全面

监管。

2.县区多数反映质量监管力量不足，人手少、任务重，且一

些质量监管人员对预拌混凝土行业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熟悉

不够，致使不能快速发现预拌混凝土企业存在的问题，并及时予

以纠正。

3.预拌混凝土企业存在住建、工信、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管理

情况，一些地方部门监管未形成合力，导致难以形成全面有效监

管。

三、典型企业

（一）正面典型



— 4 —

企业名称：贵阳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

企业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麦社区下麦村一组

企业负责人：周涛

检查情况：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原材料进场监管严

格，配合比设计规范，生产质量管理可控，档案资料详实。

（二）负面典型

企业名称：贵州广润混凝土有限公司

企业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曹关村二组

企业负责人：王正海

存在主要问题：提供的净资产不符合资质要求。配合比设计

仅针对普通混凝土，混凝土试配未按照要求设计，设计配合比与

施工配合比不一致，原材料检验缺少台账，部分原材料未有检验

记录，部分原材料检测数据存疑，混凝土力学和耐久性能检验记

录缺失，生产设备未见零点校准记录，缺少原材料计量记录，原

始记录、报告、试块编号未体现唯一性，未定期对混凝土抗压强

度进行统计分析。

四、处理意见

贵阳市、贵安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督促

整改，对照本次通报的问题，逐一跟踪督促，确保整改到位，尤

其是对此次检查中实测混凝土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的问题，要制

定专项整改方案扎实整改，限时销号，涉及严重质量问题的要依

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，并将相关整改情况及时报送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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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建筑业管理处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以此次省级抽查为契机，将

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摆在更加突出位置，切实健全预拌混凝土生

产、运输和使用环节质量管理机制，结合各地实际联合相关部门

齐抓共管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
一是深入开展预拌混凝土质量提升行动。按照《贵州省预拌

混凝土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，深入开展预拌混凝土质量提升

行动，督促指导预拌混凝土各方主体落实主体责任，全面落实建

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，执行施工现场交货检制度，进一步厘

清各方质量责任边界，进一步压实建设工程预拌混凝土生产和使

用环节各方责任。同时，加强预拌混凝土质量提升专项培训，督

促指导企业认真学习预拌混凝土行业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政策

文件,加强预拌混凝土企业原材料管理，逐步完善企业质量管理

体系，提高质量管理水平。

二是持续加强督促检查，严肃查处力度。各地要严格按照实

施方案强化监督检查，加大执法查处力度，进一步压实预拌混凝

土企业质量安全责任。要定期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开展混凝土质量

专项抽查，在检查中发现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预拌混凝土产品质

量不合格，或无资质生产预拌混凝土的，要加大处罚力度，依法

依规从严查处，对预拌混凝土企业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应责令限期

整改；建立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动态管理机制，对无资质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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拌混凝土企业应按相关规定及时移交综合行政执法或其他相关

管理部门进行处罚，加大不合格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市场清出力

度，保证混凝土质量。

三是探索建立沟通协调机制。各地要加强与工信、市场监管、

自然资源、生态环保等部门沟通联系，探索建立沟通联合机制，

充分发挥各部门监管作用，形成监管合力，促进全省预拌混凝土

行业规范健康发展。

四是提升行业自律水平。各地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要通过积

极组织企业自查自纠、专家动态抽查、制定相关行业标准等，进

一步加强行业自查自律，促使预拌混凝土加强自身建设，强化企

业内部人员素质教育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开展预

拌混凝土生产和使用，自觉遵守行业规范，自觉维护行业秩序。

附件：预拌混凝土企业得分公示表（贵阳市、贵安新区）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
